
水 務 署 就 水 錶 錯 調 個 案 的 處 理  

調 查 報 告  

 

 

申 訴內容  

 

 申訴人稱，她於 2022年 6月遷離舊居（「 A室」），並向水

務署申請終結帳戶，獲該署確認終止其用戶註冊，並發出終結單

和退回水費按金。然而，申訴人在 2023年 9月收到水務署的通知，

表示由於該署在 2019年錯調她和隔鄰單位的水錶，故需向她追收

數 千 元 的 調 整 水 費 。 就 以 上 所 述 ， 申 訴 人 對 水 務 署 作 出 以 下 申

訴：  

 

( 1 )  錯調水錶問題發生於 2019 年 11 月，而該署在 2021 年

6 月 已 發 現 水 錶 記 錄 錯 誤 ， 卻 沒 有 即 時 通 知 她 。 此

外，她在 2022 年 6 月已搬離事涉單位及成功終結帳

戶，但該署逾一年後才向她追討費用。上述情況導致

她無法及時就水錶度數或數據或收費事宜提出覆核要

求，並錯失查證的機會和權利。她認為水務署處理失

當，對其不公。  

 

( 2 )  該署拖延多時沒有計算有關調整費用，卻在發出帳單

後只給予她一個月時間繳款，做法不合理。她因投訴

時身處外地工作，故要求該署暫緩有關個案，待她在

2023 年 12 月底回港後親自聯絡該署以解決事件。但

該署沒有回應其要求，只是要求她按照帳單繳付調整

水費。  

 

 

公 署調查 所得  

 

水 務署就 水錶錯調 個案的 處理  

 

2 .  水務署已制訂內部指引處理因水錶錯調而須調整水費及排

污費的個案（包括確認水錶錯調個案、調整水費及排污費帳款原

則，以及有效追溯期等）。根據有關指引，水務署在調整水錶錯

調個案的水費及排污費前，有關個案必須先經所屬分區的用戶服

 

 



 

務督察作實地視察，以確認水錶錯調涉及的水錶號碼及用水樓宇

單位。  

 

3 .  水務署內的客戶帳務組會審視督察的視察報告和水錶、比

對有關單位的過往用水記錄，以及用戶提供的資料等，以確認水

錶錯調結果，期間或需與督察跟進視察報告的資料。在釐定水費

及排污費的調整時段和款額，以及更正電腦系統內的水錶記錄和

調整帳款後，負責職員會發信通知所有相關註冊用戶，以告知更

正後的水錶號碼、水費及排污費調整款額。  

 

4 .  基於水錶錯調個案牽涉多於一個單位，水務署需派員到每

個相關單位實地視察，並比對各單位的水錶和過往用水記錄，以

及參考用戶提供的資料（如用水人數曾否變更）。由於水錶錯調

個案的調查和處理較其他水費爭議個案複雜及需時，故水務署並

沒有就個案的處理時間設限。   

 

水 務署就 終結帳戶 申請 的 處理  

 

5 .  當收到註冊用戶的結束帳戶申請後，水務署會在電腦系統

內輸入指示進行終結帳戶程序，而電腦系統會自動向註冊用戶發

出終結單，藉此告知註冊用戶相關帳戶已終結，有關用戶無需就

該用水樓宇單位在終結日之後的供水承擔任何法律責任。此外，

如帳戶內有因錯調水錶而未調整及未收取的水費，在收到結束帳

戶申請時，職員會隨即另行發信通知用戶水錶錯調情況，讓用戶

知悉帳戶內仍有待處理或調整的帳項。  

 

水 務署的 回應  

 

申訴點 (1 )  

 

6 .  一般而言，水務署人員須按部門指引的規定，在個案完成

調查、更正電腦系統內的水錶記錄及完成有關水費及排污費調整

計算後，才發信通知有關用戶更正後的水錶號碼和水費及排污費

調整款額（上文第 3 段）。該署認為，這是為確保向用戶提供的資

料完整及準確無誤，屬謹慎之舉。  

 

7 .  根據《水務設施條例》（「《條例》」）第 20 條的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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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與供水有關或因供水而引起的收費，均須由用戶繳付。由於

此案主要涉及水錶錯置而非水錶失靈或運作異常，故用戶須按法

例繳付由水錶所錄得的耗水量的全部費用。在 2021 年 6 月證實水

錶錯調後，水務署覆查事涉兩個單位的用水記錄，認為水錶錯調

始於 2019 年 11 月的水錶更換工程。就此，該署按既定指引，由

2019 年 11 月起調整有關帳戶的水費及排污費。因應水錶記錄錯

調，該署電腦系統在 2021 年 5 月發出帳單（註：涵蓋用水期由

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3 月）後，已暫停向申訴人發出帳單。在完

成調查後，水務署在 2023 年 8 月發信通知申訴人水錶記錄已更

正。為方便申訴人了解 A 室在更正水錶記錄後的用水情況，該署

另於 2023 年 10 月的覆函中，提供了 A 室在水錶更換工程前和後

的水錶讀數、每日平均用水量，以及水費和排污費等數據（註：

涵蓋用水期由 2017 年 3 月至 2022 年 6 月帳戶終結日）供申訴人參

考。  

 

8 .  在收到申訴人結束帳戶的申請後，即使有關帳戶內仍有未

發出的水費及排污費帳單和錯調水錶引起的調整費用，水務署的

電腦系統仍自動向她發出終結單以告知她無須就用水樓宇單位在

終結日之後的供水承擔任何法律責任。雖然如此，有關水費按金

仍 被 保 留 在 該 帳 戶 內 ， 用 以 抵 銷 其 後 發 出 的 調 整 單 內 的 應 繳 款

額。如上文第 5 段所述，在收到結束帳戶申請時，個案職員應隨即

另行發信通知用戶錯調水錶的情況，讓用戶知悉帳戶內仍有待處

理或調整的帳項。但是次個案發生在疫情期間，水務署在維持日

常運作上面對不少挑戰（詳見下文第 9 段），有關職員未及適時跟

進並在終結帳戶時向申訴人發出有關通知。  

 

9 .  在疫情期間，各政府部門包括水務署均需參與協助社區抗

疫工作，以及實施特別工作安排，以減低疫情傳播風險。當中有

職員或其家人因染疫而需按法例要求接受強制隔離，以致水務署

人手不足。為確保市民有穩定及安全食水可用，水務署須優先處

理 有 關 承 接 或 結 束 帳 戶 申 請 ， 因 此 未 能 及 時 處 理 部 分 非 緊 急 個

案。另外，在疫情期間為減低傳播風險，水務署減少抄錶員外出

工作，故令水費需依靠估算處理。加上市民的用水習慣在疫情下

有 所 改 變 ， 該 署 因 而 收 到 大 量 要 求 調 整 水 費 的 個 案 （ 逾 五 萬

宗），令有關組別人員疲於奔命。就此個案，負責職員在疫情期

間除需處理大量調整水費個案外，亦需全力協助處理承接或結束

帳戶申請，並安排其小組的人手調配，以替補小組內的職缺和因



特別工作安排或強制隔離而未能返回崗位的職員，因而未能及時

審視相關資料和向上級匯報個案，導致處理時間過長，未能在申

訴人終結帳戶時反映相關帳款的調整。  

 

10 .  總括而言，經檢視個案，水務署認同該署在處理個案上有

不理想之處，已就事件多次向申訴人致歉；與負責職員詳細檢討

水錶錯調個案的處理；並向有關職員作口頭勸誡和記錄在案。此

外，水務署亦已改善跟進投訴個案的機制，並指示所有職員必須

及時跟進個案，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。  

 

申訴點 (2 )  

 

11 .  如上文所述，由於疫情關係，水務署未能適時計算因水錶

錯調而須調整的水費及排污費，以致對申訴人造成困擾。為方便

申訴人了解更正水錶記錄後的用水情況，以及翻查帳單和相關繳

款記錄，水務署在覆函中已詳細向申訴人提供水錶讀數、每日平

均用水量和水費及排污費等數據，以及電腦系統內的帳單和繳款

記錄供她參閱。另外，水務署在收到申訴人對水錶錯調和調整帳

單 的 查 詢 及 考 慮 到 她 身 處 海 外 後 ， 多 次 凍 結 帳 單 和 延 遲 繳 款 限

期。由於調整款額較大，該署亦多次向申訴人提供分期方式繳付

帳款的選項。  

 

水 務署的 總結回應  

 

12 .  如上文所述，由於此案發生在疫情期間，水務署在協助抗

疫工作及維持日常運作上面對不少挑戰，職員疲於奔命。儘管如

此，有關職員在處理個案的疏漏導致處理時間過長，對用戶造成

困擾，實也難辭其咎。水務署已檢討此個案並汲取教訓，重新指

示職員必須及時跟進個案及改善跟進處理投訴個案的機制。除現

有發單系統報表外，為了更有效監察各投訴個案的情況，該署客

戶帳務組已要求各職員每月向單位主管匯報所有自己負責個案的

進度，而單位主管亦需每季度向組別主管上報仍未完成處理的個

案，以便主管能及時對有需要的個案作出指示。至於錯調水錶一

事，水務署曾於 2022 年 1 月向相關職員發出部門指引，旨在更換

水錶後，加強相關文件的查核，以進一步加強監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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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署的評 論  

 

13 .  水 務 署 已 解 釋 該 署 在 處 理 水 錶 錯 調 個 案 及 終 結 帳 戶 的 程

序，跟進申訴人的個案的經過，以及用上較長時間通知申訴人有

關水費及排污費的調整款項的原因。經審研與個案相關的資料，

包括水務署的內部指引及工作記錄，公署的評論如下。  

 

申 訴點 (1 )  

 

14 .  就 水 錶 錯 調 個 案 ， 水 務 署 的 現 行 程 序 只 會 在 個 案 完 成 調

查 、 更 正 電 腦 系 統 內 的 水 錶 記 錄 及 計 算 須 調 整 的 水 費 及 排 污 費

後，才通知受影響用戶更正後的水錶號碼和水費及排污費調整款

額（上文第 3 及 6 段）。換言之，水務署在確認事涉水錶錯調後，

未有即時通知相關用戶（包括申訴人）有關情況，做法並沒有違

反既定程序和指引。  

 

15 .  水務署按《條例》向申訴人（作為 A 室的註冊用戶）收取

所有與供水有關或因供水而引起的收費，包括因水錶錯調而引起

的調整款項，亦屬責之所在。公署知悉，水務署基於水錶錯調個

案的調查和處理較其他水費爭議個案複雜及需時，故沒有就個案

的處理時間設限。公署亦理解，在疫情期間，各政府部門的工作

無可避免地受到影響而出現延誤。水務署因此需要較長時間處理

因水錶錯調而須調整水費及排污費的個案，屬無可厚非。  

 

16 .  不過，公署在審閱與個案相關的資料後，認為事件涉及水

錶錯調和帳戶跟進兩方面的失誤，加上受不可控制的因素（即疫

情 導 致 人 手 緊 絀 及 須 按 優 次 處 理 工 作 ） 影 響 ， 結 果 引 致 這 宗 申

訴。事件始於水務署在 2019 年 11 月進行更換水錶工程時，錯調事

涉兩個單位的水錶。直至接獲下層住戶提出的滲水投訴，水務署

才於 2021 年 6 月初確認水錶錯調，但當時正值疫情期間，該署因

此用上更長時間調查及調整相關水費及排污費。當申訴人在 2022

年 6 月申請終止用水帳戶（即確認水錶錯調情況後約一年）時，水

務署其時同樣受疫情影響而仍未完成計算相關調整帳項，職員亦

沒有按既定程序隨即發信通知申訴人水錶錯調的情況及帳戶內仍

有待調整的帳項（上文第 5、 8 及 9 段），有關處理確欠理想。最

終，水務署在 2023 年 8 月中才首次通知申訴人有關水錶錯調的情

況及調整帳單，以及要求她繳付經調整後的款項。由確認錯調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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錶至水務署通知申訴人有關情況，歷時逾兩年兩個月。即使水務

署其時受疫情影響，以致人手有限並需按緩急先後處理工作，有

關處理時間仍屬過長。申訴人因水務署事隔多時才通知她水錶錯

調情況及向其追收款項感到不滿，公署完全可以理解。  

 

17 .  總括而言，公署認為水務署就此案的處理有疏漏之處（上

文第 16 段）。事後看來，即使水務署因疫情期間的特殊情況而需

要更長時間處理有關個案，較理想的做法應是先向受影響用戶交

代水錶錯調的情況，以及該署其後（如在疫情緩和後）會逐步及

按序通知相關用戶更正水錶後的調整帳項，以免他們事隔多時後

接獲調整帳單時感到措手不及和不滿。  

 

18 .  公署欣悉，水務署已就負責職員的疏漏採取跟進及補救措

施，並改善跟進處理投訴個案的監管機制；就錯調水錶的問題，

水務署已發出部門指引，要求職員在更換水錶後加強查核相關文

件，以進一步提升監察成效（上文第 10 及 12 段）。另外，雖然公

署並不否定水務署現行處理水錶錯調個案的做法（即在個案完成

調查及計算有關調整款項後才通知受影響用戶）可確保向用戶提

供準確資料，但同時認為該署實有責任盡早通知受影響用戶有水

錶錯調的情況，尤其是有關錯誤確是因該署出錯而引起。因此，

公署認為水務署有需要檢討現行程序和指引，考慮是否為確認水

錶錯調情況後最遲須於何時通知受影響用戶設下時限，以免類似

本案的情況再現。  

 

19 .  綜合以上分析，公署認為，申訴點 (1)部分成 立。  

 

申 訴點 (2 )  

 

2 0 .  經 審 研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， 包 括 個 案 的 事 件 經 過 及 水 務 署 的

工 作 記 錄 等 ， 公 署 認 為 ， 該 署 在 得 知 申 訴 人 對 有 關 調 整 帳 單 的

疑 問 及 不 滿 後 ， 已 向 申 訴 人 多 番 解 釋 ， 包 括 向 申 訴 人 提 供 更 換

水 錶 工 程 前 及 後 的 水 錶 讀 數 、 用 水 量 ， 以 及 水 費 和 排 污 費 數

據 ； 並 因 應 她 在 投 訴 期 間 身 處 外 地 而 暫 時 凍 結 帳 單 及 延 長 繳 款

限 期 。 不 過 ， 公 署 留 意 到 ， 水 務 署 在 回 覆 申 訴 人 的 查 詢 或 投 訴

時 只 強 調 她 應 按 2 0 2 3 年 1 0 月 初 （ 註 ： 繳 款 限 期 為 同 年 1 0 月

下 旬 ） 的 帳 單 繳 款 。 公 署 相 信 ， 這 或 令 申 訴 人 誤 會 水 務 署 沒 有

考 慮 其 暫 緩 繳 款 和 處 理 個 案 的 要 求 。 直 至 申 訴 人 向 公 署 提 出 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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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 後 ， 水 務 署 才 明 確 表 示 將 繳 款 限 期 分 別 延 後 至 2 0 2 4 年 1 月

及 2 月 。  

 

2 1 .  基 於 以 上 分析，公署認為，申 訴 點 ( 2 ) 不 成 立 ， 但 水 務 署

另 有缺失。  

 

 

總 結  

 

22 .  根據上文第 14 至 21 段所述，申訴專員認為，申訴人對水

務 署的申訴部分成 立。  

 

 

建 議  

 

23 .  公署建議水務署：  

 

( 1 )  考慮修訂部門指引，訂明須於確認水錶錯調個案後的

指定時限內以書面通知受影響用戶有關情況，包括該

署將暫停發出水費單及會於完成計算經修訂的水費及

排污費後向有關用戶發出有關調整帳款的通知。  

 

( 2 )  提 醒 職 員 需 謹 慎 處 理 註 冊 用 戶 有 關 帳 戶 的 查 詢 或 投

訴，並盡快提供清晰的回覆。  

 

 

結 語  

 

24 .  公署欣悉，水務署接納公署上文第 23 段的建議。公署會繼

續與水務署跟進，直至有關建議得到全面落實。  

 

 

申 訴 專 員 公 署  

2 0 2 4 年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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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署不時在社交媒體上載選錄調查報告的個案摘要，歡迎關注我們的 Facebook

及 Instagram 專頁，以獲取最新資訊︰ 

  

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 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 

 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Ombudsman.HK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ombudsman_hk/

